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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語言臺東學習中心 

109 年度第二學期原住民族語言「學習班」招生簡章 

 

主辦單位：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

承辦單位：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

合作單位：臺東縣社區大學 

 

一、 目的： 

本中心辦理「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」，是為落實國家語言政策，提供社會    

大眾修讀族語，為未來多語言並行環境培植人力，亦擴大族語使用人數與生活     

    應用機率、培育原住民族語言專業、強化族語傳承與發展之深度與廣度。 

二、 招生對象/條件：不分族群別、身分與年齡。 

班別(各班共計 36 小時) 族語別 招生條件 

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 

(修畢授予修課證明) 

進階班

(一)暨族

語(二) 

阿美語 

卑南語 

排灣語 

布農語 

魯凱語 

達悟語 

資格符合以下其中一項: 

1.須曾修習族語「初級班」(基礎班)或曾

修習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「族語

（一）」。 

2.取得 103 年以後族語能力初級(含)以上

認證。 

3.通過課堂族語能力測驗，測驗時間為

第一堂課。 

高級會

話班 

阿美語 

卑南語 

排灣語 

布農語 

魯凱語 

資格符合以下其中一項: 

1.須曾修習族語「中高級班」或曾修習

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「族語（三）」。 

2.取得 103 年以後族語能力中高級(含)以

上認證。 

3.通過課堂族語能力測驗，測驗時間為

第一堂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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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高級

班 
卑南語 

資格符合以下其中一項: 

1.須曾修習族語「中級班」或曾修習原

住民族語言學分班「族語（二）」。 

2.取得 103 年以後族語能力中級(含)以上

認證。 

3.通過課堂族語能力測驗，測驗時間為

第一堂課。 

備註: 

1.每班以 8-30 人為原則，如未達 8 人本校保留開班之權益(瀕危語言除外)。 

2.進階班(一)與學分班族語(二)共同授課。 

3.達悟語開設於 蘭嶼地區。 

三、 開班起迄時間：（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）。 

    110 年 2 月 22 日起至修畢 36 小時止。 

班級 時間 地點 授課教師 族語別 

阿美族語進階 (一)

暨阿美族族語(二) 

每週一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5 
江明玉 馬蘭阿美 

卑南族語進階 (一)

暨阿卑南族語(二) 

每週一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4 
陳韋協 建和卑南 

排灣族語進階 (一)

暨排灣族族語(二) 

每週二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5 

菈露依•搭福

樂安 
東排灣語 

布農族語進階 (一)

暨布農族族語(二) 

每週二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4 

伊娃•依斯坦

娜 
郡群布農語 

魯凱族語進階 (一)

暨魯凱族族語(二) 

每週四 

19:00-21:00 
大南國小 陳四德 東魯凱語 

達悟族語進階 (一)

暨達悟族族語(二) 

每週四 

19:00-21:00 
蘭嶼地區 謝和英 達悟語 

阿美族語高級會話

班 

每週四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5 
林好 馬蘭阿美 

卑南族語高級會話

班 

每週二 

19:00-21:00 
南王部落 鄭玉嬌 西群卑南語 

排灣族語高級會話

班 

每週四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教學

大樓 T102 
賴鳳英 東魯凱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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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農族語高級會話

班 

每週五 

19:00-21:00 

臺東校區行政

大樓 E505 
古世勇 郡群布農語 

魯凱族語高級會話

班 

每週三 

18:30-20:30 
大王國中 陳參祥 霧台魯凱語 

卑南族語中高級班 每週二 

19:00-21:00 
利嘉部落 陳貴蘭 西群卑南語 

 

四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 

    即日起至 2 月 19 日受理報名，2 月 22 起開始上課，逾時不候。 

    (一)報名方式 

    請填妥線上表單 https://forms.gle/n9ZT5dXzLjLnpHTQ6 

    (二)費用： 

    保證金 1000元，請於第一堂課以現金繳交，成績合格且授予時數證明後即退 

    回。 

五、業務承辦人及聯絡方式： 

    (一)臺東地區：089-341376 洪小姐 

    (二)蘭嶼地區：0912-334272 張小姐 

    (二)電子郵件：yijing1989@nttu.edu.tw  

六、其他： 

  (一) 學習時數證明：需經授課老師成績核定合格且缺席未超過總時數 1/3(即   

        12 小時)。 

  (二) 修課期間因故無法上課，需提出證明請假(含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公出)， 

      請假時數超過授課總時數 1/3(即 12 小時)者，保證金解繳國庫且不發給結業    

      證書。     

  (三) 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，取消進修資格並請自負法律責任。  

 

https://forms.gle/n9ZT5dXzLjLnpHTQ6

